	序号
	评审内容
	评分标准

	一
	综合实力
（20分）

	1.具有城市市区内运营资质许可，得10分；
2.驾驶员人数超过30人，得5分；不足30人每少2人扣一分，扣完为止。
3.保有车辆数量超过30辆，得5分；不足30辆每少2辆扣一分，扣完为止。

	二
	运输服务能力（25分）
	1、 本项目需要至少包含以下方面证明材料：
（1） [bookmark: _GoBack]市区内拥有固定停车场所；
（2） 后勤人员充足，能保障车辆周期性检修；
（3） 若出现故障车辆市区范围内能够在半小时内替换；
（4） 购买相关承运险；
（5） 拥有专业调度人员。
每项5分，共计25分。
2、 未提供服务能力说明或没有购买承运险的，得0分。

	三
	业绩（25分）
	每提供1个近3年内（自选取之月前三年）已完成的同行业、同类别的采购项目，得6分；每提供1个近3年内（自选取之月前三年）已完成的跨行业、同类别的采购项目得3分，满分25分。

	四
	报价（30分）
	1. 起步价：按照低价优先法计算，既满足项目选取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（20分）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报价得分=（基准价/投标价）*20分。
2. 超出起步价范围价格：计算方式同上，满分10分。
本项目总分30分。



